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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就就就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私營骨灰龕發牌制度公眾諮詢私營骨灰龕發牌制度公眾諮詢私營骨灰龕發牌制度公眾諮詢私營骨灰龕發牌制度公眾諮詢」」」」的的的的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咨詢文件除了第五、六章就發牌制度生效前已存在的骨灰龕提出永久豁免受發牌規管及或暫時免責

的建議外，集中於私營骨灰龕牌照委員會的組織架構及權力細則、發牌的條件及準則作出建議。當

然在發牌制度生效之後，所有新的私營骨灰龕必須百份一百符合發牌條件，但須知現行的規劃大綱

圖中骨灰龕用地只標示現有骨灰龕用地包括現有墳場，其餘只會以“第二欄”（即須先向城規會申

請）出現於 GIC （政府及社區）及 綠化帶用途的地段，在政府也無法成功申請的經驗下，除非政

府有能力及計劃在實施發牌制度的同時規劃出新的骨灰龕用地，否則在發牌制度實施後，根本沒可

能有新的私營骨灰龕可以符合《城市規劃條例》而向牌照委員會提出申請。 
 

建議中的發牌制度並不是增加龕位的方案，相反地落實發牌制度後，未能符合全部發牌條件的龕場

將只能按建議中的“永久豁免受發牌規管”的方式繼續經營，而肯定的是絕大部分的現有私營骨灰

龕將會是屬於這類型。由於這類型的龕場將會被立即禁止出售剩餘的龕位，因此在發牌制度生效後

私營龕位的供應將會馬上大幅度減少。 
 

政府最近不斷放風，公營龕場的選址已獲地區支持。而周一嶽局長在最近一次的財委會中表示，2012

至 2016 年 5 年內，新增公營龕位有 12 萬個，中長期即 2017 至 2031 年累計新增公營龕位則達 10

至 20 萬個，當中包括在屯門和北區沙嶺的大型龕場選址，惟涉及環境和交通評估費時，並要獲地

區支持才能動工。由於提交規劃申請時必須同時提交環境和交通評估，在這裡我們要指出“惟涉及

環境和交通評估費時，並要獲地區支持才能動工”這句話亦即是說有關選址的規劃申請尚未提交，

而所謂“已獲地區支持”，只是口頭支持，在正式規劃申請時能否通過還是未知之數，但過往的經

驗是政府也無法成功申請，因此這些將會新增的公營龕位只是主觀願望，因此若果以咨詢文件中的

建議方向進行的話，由於絕大部分的現有的私營骨灰龕場將因“永久豁免受發牌規管”而被立即禁

止出售剩餘的龕位，整體的龕位供應短缺的問題只會更嚴重。 
 

咨詢文件的第 5.8 段提到“……涉及不符土地契約條例或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情況。各有關當局正

就這些私營骨灰龕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同時文件的第 5.9 段亦提出了“面對這類骨灰龕

所造成的問題，建議的發牌制度必須合理和相稱………”。綜合以上兩段來解讀的話，現有的私營

骨灰龕場若存在違反現行法例者，當局已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當局未能執法者，亦即無可法執者

就是第 5.9 段所指的“面對這類骨灰龕”。政府亦要認同以期後制定的發牌制度來强制規管是不合

理和不相稱！因此若沒有妥善處理發牌制度生效前已存在的骨灰龕，極可能引起不同的訴訟或司法

覆核！耗費大量公帑。 
 

咨詢文件的第 5.10 至 5.12 段提出其實主流民意是不打擾先人安息之所，為順應主流民意，政府建

議對建築及消防安全沒有明顯或即時危險的骨灰龕作豁免受發牌規管的酌情處理。但建議把龕位數

目限制於某日期前售出的數目及凍結出售新的／空置龕位，並隨即禁止出售這些龕位。從情理的角

度而言，這個思維及建議不失爲一個可接受的方案，但從資源善用和環保的角度而言，凍結及禁止

出售的已存在龕位是一種社會資源的浪費。加上在龕位供求失衡的情況下，只會因“有人沒位用，

有位不能用“而令民憤加深。所以政府應當就如何處理豁免受發牌規管的骨灰龕在發牌制度生效後

尚餘龕為的議題上詳細考慮，避免浪費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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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咨詢文件對於《建築物條例》、《消防條例》、《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的重要性著墨甚重，

哪怕是對骨灰龕豁免受發牌規管的酌情處理亦以建築及消防安全沒有明顯或即時危險為基礎。在這

方面，反映了2010年12月起由發展局於每季公佈只以符合規劃及地契作爲基礎的私營骨灰看龕資料

絕對是一項誤導資訊。因爲私營骨灰龕資料的第一部分至少有一家骨灰龕附帶有“申請人尚未完全

履行關於消防安全措施的(b)條件，落實有關條件工作仍在進行中”的備註。 但並未交待其他第一

部分的骨灰龕是否亦存在有關消防的問題！因此可見私營骨灰龕資料的第一部内的骨灰龕未必可

以通過發牌。 
 

再者消防安全措施不但涉及防火系統包括灑水系統（俗稱花灑頭），同時亦涉及走火通道的尺寸，

骨灰龕作爲公衆場所其走火通道不應少於1.2米濶。對於未能符合消防安全措施的場所，若要符合

相關的要求，最少亦要進行内部拆改，甚至要進行重建。不管是進行内部拆改或重建，符合消防安

全措施必定會引致龕位數量減少，部分龕位的使用者必須永久遷離。因此選購私營骨灰龕資料的第

一部分内的骨灰龕位未必有保障！若按這次咨詢文件的建議對建築及消防安全沒有明顯或即時危

險的骨灰龕作豁免受發牌規管的酌情處理，市民反而是應該選購建築及消防安全沒有明顯或即時危

險的骨灰龕。就此為了不再誤導市民，政府是否應取消發展局所公佈的私營骨灰龕資料，取而代之

以建議市民選購建築及消防安全沒有明顯或即時危險的骨灰龕！ 
 

自私營骨灰龕成為社會議題及發展局所公佈的私營骨灰龕資料後，無聲市民不知所從，只能採取暫

時不購買龕位。雖然我們沒有正式的數據，但以行内的觀察所得，於2011年，只有少於百分之十五

的火化遺體能完成整個殯葬儀式，妥善供奉於骨灰龕場内，其餘百分之八十五的經火化的遺體惟有

暫時存放於長生店内或其它地方。以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未能將先人的後事妥善安排及供奉，是一

件極不孝義的行爲，内心的難受非筆墨所能形容，對情緒的影響能引致抑鬱。須知一個未能妥善供

奉的遺體，並不只是影響一個在生的人，我們相信若果説每一個未能被妥善供奉的遺體會折磨不少

於十個在生人士的情緒並不過分！以這個假設推論，單單是2011年，香港有不少於三十五萬人由於

不能妥善供奉先人而受盡情緒折磨。這是香港人口的百分之五！ 
 

因此我們認為既然政府經廣泛民意收集後而得出的主流民意是不打擾先人安息之所，而順應主流民

意的建議是對建築及消防安全沒有明顯或即時危險的骨灰龕作豁免受發牌規管的酌情處理，理應以

這個方向作為處理現有私營骨灰龕的基本，清晰地公佈這個意向，令市民在私營骨灰龕發牌制度生

效前，可以安心選購龕位供奉先人，而無須再受這類的無謂的情緒折磨！ 

 




